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为农服务载体建设资金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50.00 0.00 5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50.00 5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50 

薄弱基层社改造提升奖补 11 

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奖补 10 

基层社“三体两强”建设奖补 15 

农村综合服务社建设奖补 14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农村综合服

务社建设 
=20 个 6 =20 个 6 

基层社“三体

两强”建设 
=3 个 6 =3 个 6 



薄弱基层社

改造提升 
=11 个 6 =11 个 6 

综合性农民

合作社建设 
=2 个 6 =2 个 6 

结果目标

（26 分） 

基层供销社

建设覆盖率 
=80% 8.67 =80% 8.67 

薄弱基层社

改造提升标

准 

较好按照 

“六有”

标准完成

改造 

8.67 好 8.67 

达到“三体两

强”标准 

具有自主

经营实

体、农民

社员主

体、合作

经济组织

联合体，

综合实力

强、为农

服务能力

较强 

8.66 好 8.66 

影响力目

标（6 分） 

省供销系统

考核结果 
≥50% 6 ≥50% 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全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总体布局，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聚焦创新驱动，因地制宜搭建为农综合平台，提

升为农综合服务水平，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奖代补”项目

管理要求，对 2019 年为农服务载体建设项目进行补贴。为农服务载

体建设项目包含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综合开

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消费合作等多项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农

村综合服务社及服务中心、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改造提升（开

设生活资料、农业生产资料超市、庄稼医院及其他代办服务项目、公

益性服务项目的服务中心）；“三体两强”基层设建设（具有自主经营

实体、农民社员主体、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体和综合实力强、为农服务

能力强特点的基层社）和薄弱基层社改造提升（按照有证照、有场所、

有标识、有人员、有收入、有为农服务项目标准进行改造提升的薄弱

基层社）。 

项目总目标 
加强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为农服务载体建设，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

台，提升为农综合服务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加强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为农服务载体建设，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

台，提升为农综合服务水平。 

项目实施情况 

       2019 年，市供销合作总社紧扣夯实为农服务组织基础，搭建

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提升为农服务综合水平的目标，依法合规高效使

用为农服务载体建设专项资金。 

         一是建设提升农村综合服务社 20 家。积极指导新建农村综

合服务社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紧贴当地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因地

制宜，整合资源，开拓新的服务项目，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

服务需求。在巩固完善“两超一院”（庄稼医院和农资超市、日用品

超市）服务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服务内容向农村电商、物流等方

向发展，不断增实力、优服务，为农村生产生活带来新便捷，注入新

活力。 

        二是将“三体两强”示范基层社锻造成为农服务标兵。除充

分发挥带动农民、组织农户、夯实为农服务基础功能外，2019 年发展

的 3 家“三体两强”各具亮点特色。其中，太仓浮桥供销合作社联合

其他 5 家基层社出资成立太仓市丰太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

打造一家集生产、生活、生态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型乡镇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总新，积极对接当地政府开展农村生活托管服务，试点公益、

公有、公管农贸市场托管服务等。吴江七都供销社全力推进为农服务

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两超一院”和“六个不出村”的标准建办 22

个为农服务社，其中三星级社 8 个，省级样板社 1 个，实现乡镇全覆

盖。 

        三是薄弱基层社改造提升。坚持有证照、有场所、有标识、

有人员、有收入、有为农服务项目的“六有”标准，坚持深入调研，

科学制订改造方案，从组织重构、制度再造、资产盘活、为农服务项

目建设等全面进行改造提升，把基层社建设成供销合作社系统联系农

村农民的纽带，发挥为农服务职能的主阵地和桥头堡。2019 年高质量



完成 11 家基层社改造提升，进一步巩固了为农服务组织体系基本盘。 

        四是大力发展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指导区县（市）

以出资创办、入股参办的方式，在农产品生产经营、农资经营服务、

涉农综合服务领域，遴选发展服务三农主业突出、经营能力强、行业

影响力大、引领带动农民范围广的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 年高

质量发展 2 家，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增强，起到了显著的示范

带动作用。 

项目管理成效 

    2019 年为农服务载体资金的使用按照市财政部门的要求，做到了

始终围绕乡村振兴和为农服务宗旨目标，进一步夯实和强化了供销合

作社基层为农服务组织体系，提升了为农服务能力，部分基层社创新

思路、开拓进取，取得了超预期的探索经验，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

作用。 

    资金使用上，依法合规、科学谋划、全程跟进、及时反馈、专款

专用，各类台账资料真实、准确、完整，达到了预期目标。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对部分财政规定不够熟悉，对项目推进效

率造成了一定影响；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个体多地域分散，对跟进

形成较大困难，并限制了实地走访检查的时间和次数；项目管理机制

有待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提高项目立项质量。加强前期发掘和调研，坚持项目与国家、省

市方针政策相统一、相衔接，同时增强项目与苏州实际相结合，增强

可操作性；二是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管理。完善财政部门、实施部门及

监督部门的定期沟通协调机制；三是在项目完成后期评估中增加同类

项目管理及成效比对，加强经验互鉴。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